
遂安教体函〔2020〕218 号

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和体育局

关于区政协四届五次会议第 3号提案的复函

尊敬的周艳、青山委员：

你们在区政协四届五次会议提出《强化现代职业教育 培育

现代产业人才》《关于加强安居区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建议》

（第 3 号提案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区职业教育基本现状

我区总人口 80.1 万，现有中职学校一所——安居职中。学

校现有占地面积 110亩，二期规划用地 100亩，在籍全日制学历

生 2676人，共个 49个教学班，教职工 209人，学生职普比 2.8：

7.2，双师型教师占比 56%，开设有畜牧兽医、汽车运用与维修、

数控技术应用、电子技术应用、计算机网络技术、中烹饪与营养

膳食、学前教育等 7个专业。目前，我区引进高职院校一所——

遂宁现代职业技术学院（在建中，计划 2021年将实现首次招生）。

截至目前，我区中职教育建成各类校内实训室 42 个、校外实训

基地 13 个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 万余名，就业率达 98%，

对口就业率达 80%，满意率达 85%。

二、我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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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中阶段教育结构不合理，中职学校招生困难。家长

普遍存在“重文化、轻技能”、“重仕途、轻实业”陈旧观念，

不愿意送学生就读职业学校。

（二）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稀缺，中职学校培养产业工人层次

较低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需求。

（三）校企合作深度不够，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。中职学校

现有教学、实训场地和设备只能基本满足在校学生的教学需要，

导致社会培训人数少，工种受限，时间只能在节假日等问题。安

居职中虽然与多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，探索现代学徒制培

养模式，但合作内容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企业用工层面，未真正的

达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目的。

（四）职业学校设置的专业对接地方产业不够紧密，服务地

方经济能力有待加强。

三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部署及规划

（一）扩大中职办学规模，实现普职大体相当

一是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优化教育结构，合理

调整高中阶段教育布局，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

平台，通过限分数、限计划等方式，调整普职办学规模，保持高

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。二是组建职教联盟，安居职中牵头

与拦江中学、西眉中学联合开办对口高考班，实现中职教育与普

通高中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加快推进高职建设，培育高级技能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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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高职建设步伐，实现 2021 年首批高职招生，为地方行

业企业培育输送更多高级技能人才，补齐我区中高级技能人才紧

缺短板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在安居职中与 2 所职业院校 3 个专业

招收 5 年制专科的基础上，引进高职院校 1 所，努力实现以高职

专科教育为起点，以建成应用型本科普通高等学校为目标，打通

我区应用型人才培养贯通渠道和职业晋升通道，实现我区职业教

育上档升位。2021 年计划职业学校年招生达 1500 人以上，2025

年在校生人数 5000 人以上，为我区工业产业发展提供职业技术

人才支撑和保障。

(三）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。

一是优化专业设置。做大汽车专业，做强电子信息专业，拓

展现代服务业，同时结合安居工业和事业发展需要，紧密对接汽

车、天然气化工、锂电、航空产业和康养服务等产业，开设新兴

专业，强力推进校企合作，产教融合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为本

地企业提供人才支撑，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。二是建立

校企合作长效机制。出台《安居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》，进

一步明确有关职能部门、中职学校、行业和企业参与发展职业教

育的权利、社会责任与法律义务。建立政府引导、校企互动、行

业协调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，推进深度校企合作。三是推动校企

双方协同发展。积极与企业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、师资队伍建

设、教学资源建设、实训条件建设、教科研合作、职工培训交流

研讨等。把职业学校作为行业企业发展支点的定位，依托校企合

作平台，建立师资队伍双向培养、教学资源共建共享、协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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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研究和技术开发、培训项目委托体系建设，共同推动校企合

作向纵深发展。四是将校企合作纳入行业协会职能。进一步发挥

安居区汽车装备制造产业行业协会在职业学校中预测人才需求、

制定培养方案、设置专业课程、指导教学与教材开发培养师资队

伍、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。

感谢你们对我区教体事业的关心，请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

作。还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

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0 年 9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：席孝武 联系电话：13982512988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、区政府办。


